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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70/2021_2022__5B_E8_A1_

8C_E6_94_BF_E7_9F_A5_c36_170247.htm 根据《国家赔偿法》

，赔偿义务机关的确定分以下几种情形： （1） 行政机关及

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2） 两个以上

行政机关共同行使职权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

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为共同赔偿

义务机关； （3） 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授予的行政

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

被授权的组织为赔偿义务机关。 （4） 受行政机关委托的组

织或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

关； （5） 赔偿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

为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撤销

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6） 经复议

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

，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

分履行赔偿义务。 行政赔偿请求人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

出赔偿要求，也可以在申请行政赔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时

一并提出，但不得不经赔偿义务机关处理而直接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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